
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

【人事室】                  106.02.10 

一、人員異動： 

1、留職停薪人員：教師向修平(育嬰)至 106/2/1 回職復薪。 

二、業務宣導及報告： 

1、106 年 2 月 18 日(六)補行上班上課／2月 27 日(一)調整放假(和平紀念日)。 

2、請同仁依規定準時上班、下班(請依規定至人事室簽到退)，不克到勤應辦妥請假手續，除

急病或緊急事故，得由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外，應先申請請假，經學校核准後，

始得離校。請假人員應事先知會並提醒職務代理人員 (對請假規定有疑義歡迎洽人事

室) 。 

1、開學後，請教職同仁符合資格者(檢據)提出子女教育補助費之申請 (請於 106 年 3 月 7 日

前提出) 。 

2、重申強調(零)酒駕，倘發生酒駕事件應於事發後 1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，以免

加重懲處。 

3、重申強調違法兼職，層面廣及公務人員、教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、臨時人員，甚至連

臨時廚工都列入調查範圍。簡言之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(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)、教師、

代理教師、臨時人員、公務人員之兼職，應依規定辦理，避免因不諳法令規定違法兼職，

致生懲處之情事。 

4、進修碩博士學位同仁注意事項： 

(1)擬參加研究所進修之同仁，請於報名前前二週，檢附申請表件及甄試簡章影本，向學

校提出申請，經學校審核核可後始得報考。 

(2)錄取人員，請即檢送錄取通知單送人事室。 

(3)正式教師，取得碩士學位，請即檢齊證件通知人事室，憑以辦理提敘，提敘生效日以

申請之日起算(新制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)。 

(4)參加進修人員，無論以何種形式進修（含全時、部份辦公時間、公餘時間、寒暑假進

修等），進修動態（如休學、修課時間改變或變更進修方式）均必須書面或檢證向學校

報備，以免影響提敘事宜。 

5、花蓮縣教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作業流程及說明，應 7日前據實填具申請表；申請人返臺

後，應於一星期內填具赴大陸意見反應表。在大陸地區遭遇特殊問題或發現可疑情事，儘

速向本校反應。故請有此情形之同仁主動向人事室登記。另依據花蓮縣政府 106 年 2 月 3

日府人訓字第 1060021190 號函，有關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中國大陸機場轉機至其他

國家或地區，無論屬入境轉機或不入境之過境轉機，自 106 年 1 月 26 日起均須於赴陸前

申請許可或報准。 

6、依據花蓮縣政府 106 年 2 月 2 日府人福字第 1060021310 號函辦理，為利現職教師、公務

人員及退休人員瞭解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公布之年金改革方案（草案）內容，校務會議

結束後本校配合舉辦「年金改革方案（草案）內容說明會」宣導，會後也請同仁針對公務

及教育人員年金改革方案（草案）之內容提供意見，彙整後將於 2月 15 日前轉予縣府承

辦人。有關銓敘部、教育部年金改革方案(草案)簡報檔及退休所得調降影響評估參考資料

已公告於本校網站請參閱。 

7、有關人事最新消息本室隨時公告本校網站，請同仁定期上網瀏覽，以瞭解自身權益。 

 



三、106 年度 3-7 月份人事重要業務 

 

三月份 公務員考績晉級公保、退撫、健保變俸 

教職員成立本年度讀書會 

本年度退休人員(已核定)請準備退休相關資料 

舉辦文康活動(3/11)  

四月份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表(1-4月)  

受理下年度退休申請調查(依人事處公告時程辦理) 

五月份 教師縣內外介聘申請(依教育處公告時程為主) 

校長四款逐召 

申請退休人員端午節慰問金 

辦理 7-12 月支領月退休金人員異動資訊查報 

六月份 教師聘期屆滿續聘案之審議 

第二學期認真教學優良教師報府敘獎(7 月底前) 

舉辦文康活動(暫訂) 

七月份 辦理代理教師甄選報名等作業 

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(年終考核) 

國旅卡(學年制)請完成核銷／14 日以外休假補助送出申請 

40歲以上編制內正式教職員(每2年)請多利用暑假期間前往健檢 


